关于开展2016年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宣传周活动的通知

国卫办疾控函（2016）375号
 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计生委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总工会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工会,中国疾控中心： 
　　2016年4月25日至5月1日是第14个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宣传周,为深入宣传贯彻《职业病防治法》，进一步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，国家卫生计生委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、全国总工会决定联合开展2016年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宣传周活动，宣传主题是“健康中国，职业健康先行”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 
　　一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宣传周活动的重要意义，把宣传活动作为预防、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、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的重要内容，加强领导，积极筹划，精心组织实施，落实必要经费，不走过场，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确保宣传周活动落到实处。重点宣传内容包括：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和配套规章、标准，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的法定责任和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管，劳动者应当依法享有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，职业健康检查、职业健康监护、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，职业病患者的工伤保险待遇，常见职业病防治科普知识，职业人群健康促进等。 
　　二、各地要采取集中宣传和日常宣传相结合的方式，在充分发挥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传统媒体宣传优势的同时，积极利用互联网、微博、微信、12320热线等新平台新载体，广泛宣传和使用推荐宣传用语（见附件1），传播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知识，实现职业病防治宣传工作的通俗化和普及化。用人单位要结合职业卫生基础建设、创建健康工作场所、健康企业等工作，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、宣传栏、标语横幅、内部网站、手机短信等形式开展宣传互动，提高活动的参与度，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。各地职业病防治机构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、乡镇卫生院要积极参与宣传工作，将日常职业卫生服务工作与宣传活动有机结合，积极参与全国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宣传周系列活动。 
　　三、各地要紧紧围绕宣传主题，突出重点，注重实效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创新宣传方式方法，制定适宜宣传策略，强化本地区重点职业病危害、重点人群和重点行业的职业病防治宣传工作，建立宣传教育长效机制，尤其要深入企业、车站、市场等流动人口密集区开展宣传活动，提高全社会对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的知晓度和影响力。活动结束后，各地要注意总结宣传周活动的成效、经验和问题，及时提炼先进经验和宣传典型做法，并加强信息报送，于2016年6月10日前将宣传活动开展情况和统计表（见附件2）分别报送有关部门。宣传周活动的开展情况将作为评估区域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一项指标。 
　　国家卫生计生委联系人：田芳 
　　电话：010-68791820 
　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系人：邱明月 
　　电话：010-84208257 
　　安全监管总局联系人：郦净 
　　电话：010-64463002 
　　全国总工会联系人：高峰 
　　电话：010-68591847 

　　附件：1.2016年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宣传周推荐宣传用语 
　　　　　2.2016年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宣传周活动情况统计表
 
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　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 
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　　　　　　全国总工会办公厅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6年4月14日
 
　　附件1
2016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推荐宣传用语
 
　　1.健康中国，职业健康先行 
　　2.健康工人健康企业健康中国 
　　3.高高兴兴上班，平平安安回家，健健康康退休 
　　4.健康就是财富 
　　5.职业健康幸福 
　　6.健康劳动，幸福生活 
　　7.创建健康企业，促进劳动者全面健康 
　　8.科学防治职业病 
　　9.关注职业卫生，关爱幸福人生 
　　10.关爱农民工职业健康 
　　11.创建并推行健康企业文化 
　　12.做好职业健康监护，早期发现职业健康损害 
　　13.开展职业健康促进，提高劳动者健康素养 
　　14.工伤保险，有力的保障 

附件2
 
2016年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宣传周活动情况统计表
　　　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 
	形式（次数/份数）
	省级
	地/市级
	县/区级
	合计

	研讨会、主题报告会、员工座谈会、知识讲座等活动次数
	
	
	
	

	知识竞赛、职业健康教育资料创作竞赛次数
	
	
	
	

	新闻报道次数
	
	
	
	

	现场咨询人次数
	
	
	
	

	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媒体报道次数
	
	
	
	

	公益短信、微博、微信、在线访谈等新媒体报道次数
	
	
	
	

	印发宣传材料份数
	
	
	
	

	制作和发放专题宣传（视频）片数
	
	
	
	

	深入企业宣传份数
	
	
	
	

	培训班次数
	
	
	
	

	接受培训人数
	
	
	
	

	职业健康检查义诊次数
	
	
	
	

	接受职业健康检查人数
	
	
	
	

	出动宣传人员数
	
	
	
	

	出动宣传车次
	
	
	
	

	特色活动（可另附页）

	对宣传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（可另附页）：

	
	
	
	
	


 
填表人：联系电话：
（单位盖章） 
2016年 月 日
（资料来自国家卫计委疾控局）
